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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毕业要求制（修）订及达成情况评价实施细则 
 

毕业要求是支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确定、公开和可衡量的毕业生基本能

力规格要求。为更规范的确定专业毕业要求及对其进行达成情况评价，特制定学

院专业毕业要求及其达成情况评价相关实施细则。 

一、专业毕业要求制（修）订和达成情况评价的组织机构 

学院本科教学指导委员是各专业毕业要求的制（修）订及达成情况评价的组

织机构，负责学院各专业毕业要求的制（修）订及其达成情况评价，专业负责人

是相应专业毕业要求制（修）订及其达成情况评价的执行人。专业负责人组织本

专业相关教师开展专业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调查问卷设计、调查对象选择、

调查结果数据的统计分析等。 

二、专业毕业要求制（修）订和达成情况的评价周期 

一般为 1年，每届毕业生评价一次。 

三、专业毕业要求制（修）订 

专业毕业要求的制（修）订应坚持自顶向下的设计原则。各专业在制（修）

订专业毕业要求时，应首先确定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然后，围绕专业人才培养目

标制（修）订专业毕业要求。专业毕业要求是学生毕业时应该达到的基本能力要

求，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是毕业生在毕业后 5年左右应该达到的职业能力预期，专

业毕业要求应能对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构成有效的支撑，但不能是等同的关系。 

按照专业工程认证要求，各专业的毕业要求应完全覆盖专业认证工程知识、

问题分析等 12 项毕业要求。各专业可以根据本专业人才培养特色和实际适当增

加专业毕业要求。制（修）订专业毕业要求时应该进行充分的调研分析和评价，

专业毕业要求应是确定的、公开的和可衡量的。 

四、专业毕业要求达成情况的评价方式和程序 

（1）专业毕业要求达成情况的评价方式 

学院各专业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可采用考核成绩定量分析评价和定性分

析评价相结合的多元化毕业要求达成情况分析和评价方式。课程达成情况考核评

价是专业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的基础。课程达成情况考核评价的结果取课程目

标达成情况中的最小值。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方式详见《河南理工大学电气工



程与自动化学院内部跟踪评价实施细则》。 

定性分析评价的依据可以是网络或纸质调查问卷、记录文档等形式。专业毕

业要求达成情况的调查问卷设计应直接或间接针对各项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进

行。调查问卷的发放应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和覆盖面。毕业要求各指标点达成情况

中的最差评价作为定性分析评价的最终结果。 

（2）专业毕业要求达成情况的评价程序 

专业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的程序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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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专业毕业要求达成情况的评价程序 

五、专业毕业要求及其达成情况的持续改进 

毕业要求的改进主要依赖于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达成情况，如果经过分析评

价，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不能达成，应改进专业毕业要求；课程体系的改进主要依

赖于专业毕业要求的达成情况，如果经过分析评价，专业毕业要求不能达成，应

改进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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